
证券代码：

002472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

2011－044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保荐机构变更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日，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保荐机构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因业务发展需要，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

"

中国中

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前述事项已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同时换

发营业执照和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本次保荐机构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保荐机构事项。 公司与原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的相关协议仍然生效。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600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2011-030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江门江成硬质合金

模具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自然人黄群欢收购其持有的江门江成硬质合金

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称

"

江成模具

"

）

40%

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司

2011-026

号《关于收购江门江成硬质合

金模具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公告》。

截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江成模具已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对江成模具持股比例由

60%

上升到

100%

，江成模具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600869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2011-048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持续督导财务顾问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协议》，华泰证券接受公

司委托，担任公司向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目

前仍处于持续督导期。

2011

年

11

月

29

日，公司收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联合证券

"

）《关于

变更独立财务顾问的函》。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1]1353

号、证监许可

[2011]1354

号文核准，

华泰证券与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业务进行整合， 华泰证券不再从事证券承销与保荐等投资

银行业务（承销国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除外），相关业务、资产和人员由华泰联合证券

承接。 为此，根据相关规定，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持续督导的独立财务顾问由华泰证券变更为华

泰联合证券，督导职责由华泰联合证券接替，持续督导期限不变。

备查文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变更独立财务顾问的函》。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598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

2011-15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

263

号公司八

楼会议室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1,147,621,803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4.5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

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事

项合法有效。 会议由王道明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决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为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原料、农产品、采购生产资料资金办理

银行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米业集团

"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主营业

务为加工、销售水稻、大米、小麦、玉米、大豆、杂粮、植物油、稻米副产品、其他农副产品、生产资

料等。

2011

年年度预计收购原料、农产品、生产资料等，拟向银行办理一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

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银行授信业务

40

亿元。

经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南岗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开发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农垦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农垦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融通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分行直属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道里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分行、荷兰合作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光大银行哈尔滨上游支行、深圳发展银行

珠海分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哈尔滨市城郊支行、营口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韩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哈尔滨分行等协商，同意为米业集团办理一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

等银行授信业务

40

亿元，需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2010

年米业集团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66,885

万元，实现净利润

-4,713

万元；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米业集团资产总额

1,005,079

万元，负债总额

944,963

万元，净资产

60,116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

条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

担保

"

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为

40

亿元，本议

案需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为有效。

同意

1,147,621,80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代表股

份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

。

二、关于为北大荒龙垦麦芽有限公司收购原料资金办理银行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北大荒龙垦麦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龙垦麦芽

"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加工、销

售麦芽。

2011

年预计进口和收购原料大麦

19

万吨，需收购资金

5

亿元，拟向银行办理一年期的流

动资金贷款、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银行授信业务

5

亿元。

经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动力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农垦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融通支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和兴支行、荷兰合作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光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南岗支行等协商， 同意为龙垦麦芽办理一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保

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银行授信业务

5

亿元，需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2010

年龙垦麦芽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5,106

万元，实现净利润

10

万元；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龙垦麦芽资产总额

135,681

万元，负债总额

110,595

万元，净资产

25,086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

条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

担保

"

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为

5

亿元，本议案

需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为有效。

同意

1,147,262,196

股，反对

359,607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代表股份有效表决票数的

99.97%

。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岳晓峰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301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2011-050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11

月

15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江

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

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发布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星期

三）

13:30

开始在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市场路丝绸股份大厦

A

座

703

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计

高雄先生主持。

公司同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其中，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30

日

9

：

30

至

11

：

30

，

13

：

00

至

15

：

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29

日

15

：

00

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2

、参加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8

人，代表股份

469,777,985

股，占公司总股本

1,218,236,445

股的

38.56%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

代表股份

458,833,98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218,236,445

股的

37.66%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计

56

人，代表股份

10,944,005

股，占公司总股本

1,218,236,445

股的

0.8983%

。

3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部分监事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

、议案的表决结果：

（

1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总有效表决票

469,777,985

股。

表决结果：同意

469,001,1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5%

；反对

573,9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

；弃权

202,939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

。

议案获得通过。

（

2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总有效表决票

469,777,985

股。

表决结果：同意

468,992,7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3%

；反对

582,3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

；弃权

202,939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

。

议案获得通过。

（

3

）《关于收购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控股股东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447,013,980

股，为本次交易关

联方，回避本次表决。 本议案总有效表决票

22,764,005

股。

表决结果：同意

21,958,3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61%

；反对

792,2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80%

；弃权

1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

。

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毛玮红、王林；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27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8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1

月

1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

//www.cninfo.com.cn

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并于

2011

年

11

月

29

日发

出了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2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29

日

-11

月

30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和孚工业园区公司一楼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茅惠新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额

173,916,883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3.0142%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73,845,

88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2.9844%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71,003

股，占公司

总股份数的

0.029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3,902,792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9%

；

反对

14,091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

；

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金春燕律师、邢超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６３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６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３６

，

９４５

，

８８８

股，其中，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０５

，

３４２

，

９９１

股，配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３１

，

６０２

，

８９７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０

股

一、介绍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作为股

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６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公司股改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２５２

号文核准， 以总股本

６５２

，

２００

，

１１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配售股份

３

股，向原股东实际配售

１９０

，

９５９

，

０３８

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５

，

３４２

，

９９１ １６．１５ ３１

，

６０２

，

８９７ １３６

，

９４５

，

８８８ １６．２４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４６

，

８５７

，

１１９ ８３．８５ １５９

，

３５６

，

１４１ ７０６

，

２１３

，

２６０ ８３．７６

股份总数

６５２

，

２００

，

１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０

，

９５９

，

０３８ ８４３

，

１５９

，

１４８ １００．００

三、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一）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

东所持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

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二）公司控股股东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其持

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１２

个月期满后，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此后，其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在

２４

个月内

不超过百分之十；

（三）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承诺，在其所持股份获得流通权且在

４８

个月锁定期满后

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的出售价格不低于每股

６．５

元；如不履行或不完

全履行有关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愿意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承担违约责任并接受相应的处罚，并将出

售该部分股票所得的全部金额作为违约金支付给岳阳林纸。 在公司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份、配股等导致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上述最低出售价格将按以下规则进行调整：

派息：

Ｐ１＝Ｐ－Ｄ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１＝Ｐ ／

（

１＋Ｎ

）

送股或转增股本并同时派息：

Ｐ１＝

（

Ｐ－Ｄ

）

／

（

１＋Ｎ

）

配股：

Ｐ１＝

（

Ｐ＋ＡＫ

）

／

（

１＋Ｋ

）

三项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Ｄ ＋ＡＫ

）

／

（

１＋Ｋ＋Ｎ

）

其中，

Ｐ

为目前设定的最低出售价格，即

６．５

元

／

股，

Ｐ１

为调整后的最低出售价格，

Ｄ

为每股派息额，

Ｎ

为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

Ｋ

为配股比率，

Ａ

为配股价格。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

元）后，上述最低出售价

格调整为每股

６．３５

元。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８

元）后，

上述最低出售价格调整为每股

６．２７

元。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方案（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

元，派发股票红利

１

股；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后，上

述最低出售价格调整为每股

４．１７

元。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红利

０．１

元）后，上述最低出售价格调整为每股

４．１６

元。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公司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０

元）后，上述最低出售价格调整为每股

４．１１

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公司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５

元）后，上述最低出售价格调整为每股

４．０９

元。

配股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本次配股发行的新股上市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起

６

个月内不

减持公司股票。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相关股东严格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四、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发生的分配、转增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因实施了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下简称“本次分配”），公司

股本结构发生了变化：

本次分配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实施完毕，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

元，派发股票红利

１

股；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 实施完之后，公司总股本为

６５２

，

２００

，

１１０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为

１４５

，

８１３

，

００１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２２．３６％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数为

５０６

，

３８７

，

１０９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７７．６４％

。

本次分配实施完之后，公司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的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限售情况

１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４５

，

８１３

，

００１ ２２．３６％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可按规定

比例交易

（二）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１

、因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发生变化：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４３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完成了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售工作，共向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１６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募集资金净额

１７８

，

５４９．７４

万元。

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４３４

，

８００

，

０７３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为

２６３

，

５３２

，

４１８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６０．６１％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为

１７１

，

２６７

，

６５５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３９．３９％

。

本次发行中所认购的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上市数量为

１６

，

５００

万股。

２

、因配股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发生变化：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５２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２４

日完成

了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工作，以总股本

６５２

，

２００

，

１１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配售股份

３

股，每股发行价

格

７．７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１４３

，

１２０．９２

万元；新增股份

１９０

，

９５９

，

０３８

股，其中泰格林纸集团配股产生有限

售条件股份

３１

，

６０２

，

８９７

股，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增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５

，

３４２

，

９９１ １６．１５ ３１

，

６０２

，

８９７ １３６

，

９４５

，

８８８ １６．２４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４６

，

８５７

，

１１９ ８３．８５ １５９

，

３５６

，

１４１ ７０６

，

２１３

，

２６０ ８３．７６

股份总数

６５２

，

２００

，

１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０

，

９５９

，

０３８ ８４３

，

１５９

，

１４８ １００．００

（三）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上市

流通日

持有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售流

通股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泰格林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９７

，

２０８

，

６６７ ３６．０３

２００８－６－１７

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

本

４８

，

６０４

，

３３４

１３６

，

９４５

，

８８８ １６．２４

２００９－１２－７

股改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２０

，

２３５

，

００５

２０１０－１２－６

股改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２０

，

２３５

，

００５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２４

配股

３１

，

６０２

，

８９７

湖南轻工研究

所

７４０

，

６８８ ０．２７ ２００６－１２－６

股改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７４０

，

６８８ ０ ０

王祥

１４８

，

１３８ ０．０５ ２００６－１２－６

股改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１４８

，

１３８ ０ ０

黄亦彪

１４８

，

１３８ ０．０５ ２００６－１２－６

股改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１４８

，

１３８ ０ ０

海富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非公开发行股

票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3-24

非公开发行股

票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

-25,000,000

华夏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非公开发行股

票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3-24

非公开发行股

票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

-25,000,000

富国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非公开发行股

票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3-24

非公开发行股

票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

-20,000,000

长江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非公开发行股

票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3-24

非公开发行股

票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

-15,000,000

中海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非公开发行股

票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3-24

非公开发行股

票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

-15,000,000

上海申能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非公开发行股

票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3-24

非公开发行股

票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

-15,000,000

上海永瑞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非公开发行股

票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3-24

非公开发行股

票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

-15,000,000

广西君合投资

有限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非公开发行股

票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3-24

非公开发行股

票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

-15,000,000

国金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非公开发行股

票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3-24

非公开发行股

票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

-10,000,000

广州高金技术

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７－３－２４

非公开发行股

票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08-3-24

非公开发行股

票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

-10,000,000

湖南省造纸研

究所

７４０

，

６８８ ０．２７ ２００６－１２－６

股改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７４０

，

６８８ ０ ０

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公司

１４

，

８１３

，

７５４ ５．４９

２００６－１２－６

股改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１３

，

４９０

，

００３

０ ０

2007-12-6

股改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1,323,751

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公司总股本为

２６９

，

８００

，

０７３

股，现总股本为

８４３

，

１５９

，

１４８

股。

五、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原华欧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岳阳林纸控股股东泰格林纸集团严格履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中做出的承诺，岳阳林纸董事会本次提出

的泰格林纸集团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核查意见如下：经核查，泰格林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岳阳林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新增的限售股份本次解除数量、本次实

际可流通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岳阳林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

机构对岳阳林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新增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七、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３６

，

９４５

，

８８８

股；

（二）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三）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流通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

）

本次上市数量（股）

剩余限售流通股

数量（股）

１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３６

，

９４５

，

８８８ １６．２４ １３６

，

９４５

，

８８８ ０

合计

－ １３６

，

９４５

，

８８８ １６．２４ １３６

，

９４５

，

８８８ ０

（四）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没有差异。

八、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以下股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１３

，

４９０

，

００３

股，湖

南省造纸研究所

７４０

，

６８８

股，湖南轻工研究所

７４０

，

６８８

股，王祥

１４８

，

１３８

股，黄亦彪

１４８

，

１３８

股。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１

，

３２３

，

７５１

股股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１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

２３５

，

００５

股股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

２３５

，

００５

股股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九、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１３６

，

９４５

，

８８８ －１３６

，

９４５

，

８８８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３６

，

９４５

，

８８８ －１３６

，

９４５

，

８８８ 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７０６

，

２１３

，

２６０ １３６

，

９４５

，

８８８ ８４３

，

１５９

，

１４８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７０６

，

２１３

，

２６０ １３６

，

９４５

，

８８８ ８４３

，

１５９

，

１４８

股份总额

８４３

，

１５９

，

１４８ ０ ８４３

，

１５９

，

１４８

十、备查文件

（一）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2011-082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9:30

时；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260

号恒逸南岸明珠

27

层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方贤水先生；

（六）此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10,490,158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1.17%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11

年度向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采购

PTA

原料关联交易金额的

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1

月

15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

410,490,15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沈海强、张声；

3

、结论性意见：本次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７

证券简称：美克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 ０５４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公司董事共

９

人，参会董事

９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以传真表决方式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增值权授权日的议案。

同意确定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增值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董事黄新、张建英、戴建国作为该计划的受益人，进行了回避表决。 其余

６

名董事参与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和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因部分激励对象岗位调整或离职，同意对本次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

行调整，授予数量由

１

，

８８５

万份调整为

１

，

８６３

万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６３

，

２６８

万股的

２．９４％

；激励对

象人数由

１９０

人调整为

１８８

人；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由

１７２０

万份调整为

１６９８

万份。

同意对本次公司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授予数量由

２６５

万份调

整为

２５５

万份；首次授予股票增值权数量由

２６５

万份调整为

２５５

万份；激励对象人数由

１５

人调整为

１４

人。

董事黄新、张建英、戴建国作为该计划的受益人，进行了回避表决。 其余

６

名董事参与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股票简称：美克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３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５５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公司监事共

３

人，参会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以传真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增值权授权日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确定公司股票期权和增值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该授权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以及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关于授权日的相

关规定，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增值权的条件。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和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调整的议案

因部分激励对象岗位调整或离职， 公司将本次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１

，

８８５

万份

调整为

１

，

８６３

万份；激励对象人数由

１９０

人调整为

１８８

人；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由

１７２０

万份调整为

１６９８

万份。

公司将股票增值权授予数量由

２６５

万份调整为

２５５

万份； 首次授予股票增值权数量由

２６５

万份

调整为

２５５

万份；激励对象人数由

１５

人调整为

１４

人。

公司对本次股票期权和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所做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关于股票期权和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

和授予数量调整的有关规定。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７

证券简称：美克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５６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并核查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有效性。

为使激励计划更加完善，公司对上述激励计划进行了修订，并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因部分激励对象岗位调整或离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同意对公司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授予数量由

１

，

８８５

万份调整为

１

，

８６３

万份，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６３

，

２６８

万股的

２．９４％

；激励对象人数由

１９０

人调整为

１８８

人；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

量由

１

，

７２０

万份调整为

１

，

６９８

万份。

本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每份股票期权在满足生效条件和生效时

间安排情况下，拥有在期权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时间内，以事先设定的行权价格购买一股本公司股

票的权利。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的情况说明

１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规定，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获授股票期权：

①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Ａ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Ｂ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Ｃ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②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Ａ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Ｂ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Ｃ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Ｄ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２

、董事会对授予条件的审议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和本次股权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况，满足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三、公司历次权益分派对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参数的调整情况

公司没有发生因权益分派对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参数进行调整的情况。

四、股票期权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

１

、董事会确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２

、授予对象和授予数量：

本次共有包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共计

１８８

名激励对象获

授股票期权，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获授的股票期权

份数（万份）

占本次授予期权总

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黄新 总经理、董秘

２５ １．３４％ ０．０４％

张建英 财务总监

２５ １．３４％ ０．０４％

戴建国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２ １．１８％ ０．０３％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核心业务人员

及董事会认为对公司有特殊贡献的其他人员

１８５

人

１６２６ ８７．２８％ ２．５７％

预留期权数

１６５ ８．８６％ ０．２６％

合计

１８６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４％

３

、行权价格为

１１．６３

元

／

股。满足行权条件后，激励对象获授的每份期权可以

１１．６３

元的价格购买

一股公司股票。

五、监事会对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核实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确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日，监事会经过核实后

认为：该授予日的确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和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授予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规定的作为激励对象的条件，符

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因部分激励对象岗位调整或离职，公司对本次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

量进行调整，授予数量由

１

，

８８５

万份调整为

１

，

８６３

万份；激励对象人数由

１９０

人调整为

１８８

人；股票期

权首次授予数量由

１

，

７２０

万份调整为

１

，

６９８

万份。公司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

量所做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以及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调整的有关规定。

六、独立董事对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董事会确定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和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

规定，本次授予也满足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因此，我们同意确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日，并同意向

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根据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 《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规定的禁止获授股票期权、增值权激励的情形，激励对

象的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 因部分激励对象岗位调整或离职，公司将授予数量由

１

，

８８５

万

份调整为

１

，

８６３

万份；激励对象人数由

１９０

人调整为

１８８

人；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由

１

，

７２０

万份调

整为

１

，

６９８

万份，我们认为公司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所做的调整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中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调整的有关规定。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美克股份本次股权激励的批准与授权、授予日的确定程序、授予条件的成就事项，均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规定；本次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的调整亦符合《管理办法》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八、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等有关规定，公司选择布莱克

－

舒尔茨（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期权定价模型对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

的公允价值进行测算。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确定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根据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的期权成本将从授予日起按年进行分

摊，将会影响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九、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公司将对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十、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监事会核查意见；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７

证券简称：美克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５７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授予股票增值权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 为使激励计划更加完善，公司对上述激励计划

进行了修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因部分激励对象岗位调整或离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同意对本次

公司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授予数量由

２６５

万份调整为

２５５

万份；首

次授予数量由

２６５

万份调整为

２５５

万份；激励对象人数由

１５

人调整为

１４

人，并确定了股票增值权激

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

根据公司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股票增值权是指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获得

规定数量的股票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收益的权利。 股票增值权持有者不实际拥有股票，也不拥有股

东表决权、配股权、分红权。股票增值权不能转让和用于担保、偿还债务等。每份股票增值权与一股

美克股份股票挂钩，股票增值权的收益来源于结算价格与行权价格的差额，激励对象行权时的收

益由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

公司本次授予的股票增值权情况如下：

一、 授予日的确定

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确定，公司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

日定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二、 授予数量

因部分激励对象岗位调整或离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同意对本次

公司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授予数量由

２６５

万份调整为

２５５

万份；首

次授予数量由

２６５

万份调整为

２５５

万份。

三、 行权价格

本次授予的行权价格为

１１．６３

元。 行权价格是根据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按股票增值权激励计

划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与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算术平均

收盘价两者中较高者确定，结算价格则是以行权申请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确定。

四、 授予对象和分配情况

公司股票增值权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公司非中国国籍的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核

心业务人员等

１４

人，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股票增值权的数量（万份）

１ Ｊｅｆｆ Ｙｏｕｎｇ Ｓｃｈｎａｄｉｇ

公司

ＣＥＯ ３５

２ Ｊｅｆｆ Ｃｏｏｋ Ａ．Ｒ．Ｔ．

公司

ＣＥＯ ３５

３

非中国国籍的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及董事会认

为对公司有特殊贡献的其他人员共计约

１２

人

１８５

五、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监事会核查意见；

３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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